2022年清城区民政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

主体
	检查依据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对社会团体的监督检查
	1.对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开展的慈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2.对社会团体实施年度检查（年报）；

3.对社会团体开展活动的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区本级登记设立的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三号）
    第九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慈善行业组织进行指导。

第九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慈善组织，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慈善组织的住所和慈善活动发生地进行现场检查；

（二）要求慈善组织作出说明，查阅、复制有关资料；

（三）向与慈善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调查与监督管理有关的情况；

（四）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查询慈善组织的金融账户；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

    第六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

    第二十七条 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负责社会团体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或者备案;

(二)对社会团体实施年度检查;

(三)对社会团体违反本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社会团体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2
	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监督检查
	1.对被认定为慈善组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的慈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2.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检查（年报）；

3.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活动的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区本级登记设立的民办非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三号）

    第九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慈善行业组织进行指导。

　　第九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慈善组织，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慈善组织的住所和慈善活动发生地进行现场检查；

（二）要求慈善组织作出说明，查阅、复制有关资料；

（三）向与慈善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调查与监督管理有关的情况；

（四）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查询慈善组织的金融账户；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

    第五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

    第十九条 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二）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检查；

（三）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本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3
	行政处罚事项检查
	养老机构内设食堂的，应当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执行原料控制、餐具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制度，并依法开展食堂食品安全自查。

养老机构从供餐单位订餐的，应当从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供餐单位订购，并按照要求对订购的食品进行查验。

未建立入院评估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开展评估活动的；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或者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的；未按照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场地、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未依照本办法规定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歧视、侮辱、虐待老年人以及其他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行为的；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民政部门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真实材料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养老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六条

	4
	登记事项

检查
	商品房预售证、租售合同、协议等及广告宣传标准地名使用情况。
	在辖区内申报的建筑物、住宅区命名、更名核准事项的单位或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
	《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七条

《清远市地名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


